驻马店市第十小学应急演练制度

为贯彻落实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”的方针，进一步增强我校广大师生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技能，增强师生对自然灾害、安全事故和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，特制订本制度。

1.学校成立应急疏散演练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演练预案，确定定期的演练内容和形式，明确部门与个人的分工，做到各负其责，人人参与，互相配合。

2.每月至少开展一次应急疏散演练。演练活动由应急疏散演练领导小组指挥，安全办具体组织实施，办公室、后勤处负责指导和监督。

3.在实施应急疏散演练前，要将时间、内容和注意事项充分告知参与演练的师生，并提前做好安全教育工作，以免引起恐慌、混乱。

4.全体师生在演练过程中，要认真按照预案要求进行操作，操作过程中要严肃认真。广大师生要提高认识，进一步重视学校应急逃生演练的实效性。

5.各班要充分利用班会时间教给学生对突发事件的预测和预防知识，向学生讲解逃生线路及安全要求，讲解遇到突发事件的处置应对方法。

6.演练过程中，教学楼内拉响警报后，班主任组织本班学生迅速、有秩序地向规定地点进 行疏散撤离。学生到达指定地点后，以班为单位集合，本班教师迅速清点人数。

7.要预防踩踏事故的发生。进行疏散时，学生要听从各楼层疏散责任人的指挥，奔跑速度不要过快，不要推前面的学生以防撞到前面的学生。师生在门口、走廊等通道较窄的地方不要拥挤。

8.在应急疏散演练后，参与演练的部门和人员应总结经验，并根据实际需要，不断完善演练方案。

